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2025年工作计划

[bookmark: OLE_LINK85][bookmark: OLE_LINK86][bookmark: _GoBack]2025年，全市系统将牢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、苏州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，主动融入发展的大势大局，坚决扛起“走在前、做示范”的自然资源责任，坚定落实市委市政府和省自然资源厅对新一年工作的部署安排，聚焦重点领域、把握关键环节，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。
[bookmark: OLE_LINK116][bookmark: OLE_LINK117][bookmark: OLE_LINK100][bookmark: OLE_LINK21][bookmark: OLE_LINK22]一是坚持改革破局、创新服务双向发力，争当要素保障先锋。强化试点牵引。深入开展土地管理制度改革试点，聚焦被撤并乡镇闲置低效用地、建成区存量资源、产业用地更新三大主攻方向，探索存量时代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新模式。紧抓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，组织编制专项规划，聚焦吴中化工集中区、古城32号街坊等重点片区，尽快打通有效实施路径，形成样板范例。推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增点扩面，发挥吴江试点先行示范作用，指导更多条件成熟的板块以县域为单位开展全域整治。优化要素配置。深化土地利用计划改革，优化市级统筹方式，将指标配置与存量处置、占补平衡、供地率等挂钩，做到“分级分类、精准配置、应保尽保”。充分发挥“重大办”统筹协调职能，提前掌握重大项目建设时序和用地需求，用足用好部、省政策工具，力争完成年度保障任务能有更多提前量。全面推行用地用林合并审批，加快出台市级实施方案。深化提质增效。把握“严控增量、优化存量、提高质量”要求，加大核心板块、优质地块出让力度，支持高品质住宅规划建设，助力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。完善产业用地政策，推出一批高品质的产业载体空间，确保好项目来了落得下、落得好。协同推动工业上楼、数据得地，实现有限资源的最优供应。动态更新批而未供、闲置土地问题清单，一地一策推进处置。积极申报土地储备专项债。
[bookmark: OLE_LINK122][bookmark: OLE_LINK123][bookmark: OLE_LINK127][bookmark: OLE_LINK126]二是坚持规划编制、实施监督有效衔接，争当空间治理先锋。发挥空间规划基础作用。全方位开展市国土空间规划成果宣传，充分展现城市未来发展的新前景。尽快完成县区总规和分区规划报批，按需编制乡镇国土空间规划，更深层次释放“多规合一”改革成效。协同省太湖办加快形成太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方案，扎实推动我市各景区详细规划修编。探索城镇开发边界外零星城镇建设用地详细规划编制，助推城乡融合发展。稳步推进综合交通体系、韧性城市、停车设施等专项规划编制报批，引导城市功能布局优化。高水平编制“十五五”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规划。强化规划实施监督管理。科学开展国土空间监测、规划实施评估，进一步完善“一张图”实施监督系统，实现国土空间规划全生命周期管理。高质量推进村庄规划实施，深化研究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等政策的协同融合机制。全市域、多层次开展城市体检，按月形成体检报告，强化体检结果运用，着力提升城市治理精细化水平。推动历史文化传承发展。加快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编制报批，力争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精品规划、典范规划。做大做强古城复兴建筑设计工作营。以文化为脉络，串线成网编织古城CityWalk精品线路，推动重塑特色文化空间。落实古镇古村保护利用，及时更新完善古镇古村老街保护名录，积极申报历史文化名镇名村。
三是坚持耕地保护、生态修复有机统一，争当生态文明先锋。牢记“国之大者”。扎实做好2024年度耕地保护考核，力争取得好成绩。严格落实耕地占补平衡要求，强化总量管控和以补定占，做好新老政策衔接。加快编制耕地保护专项规划，精准摸清耕地恢复潜力，合理有序优化耕地空间布局。统筹生产周期、恢复难易程度及农民意愿等因素，制定年度耕地恢复计划。厚植“生态基底”。印发实施市国土空间生态保护和修复规划，指导四个县级市尽快推进规划报批。有序推进我市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评估优化。会同吴中区加快实施东太湖省级山水示范工程，积极开展“十五五”国家山水工程申报。认真做好第三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，逐项推动销号。强化“本质安全”。依托风险普查和精细化调查成果，探索开展地质灾害风险区划定，逐步实现隐患点和风险区“双控”管理。加快推进隐患点智能监测设备安装，逐步构建“可看、可测、可预警、可监管”的防控网络。巩固拓展绿色矿山建设成果，进一步扩大创建范围，指导地热、矿泉水等企业积极申报省级绿色矿山。
[bookmark: OLE_LINK138][bookmark: OLE_LINK125][bookmark: OLE_LINK124][bookmark: OLE_LINK137][bookmark: OLE_LINK139][bookmark: OLE_LINK141][bookmark: OLE_LINK140][bookmark: OLE_LINK142][bookmark: OLE_LINK143]四是坚持数字赋能、场景驱动协同推进，争当智慧自然先锋。提升国土空间智治水平。完善用途管制监管系统，将更多项目纳入“一码管地”，实现“码上供地、码上审批、码上服务”。优化“重保服”信息系统，建立重大项目用地“上图”机制，实现挂图作战、实时跟踪。拓展“慧选址”服务，上线大运河核心监控区等更多红线分析功能，引导项目科学合理选址。激活地理信息数据价值。全面开展实景三维苏州建设，探索应用于更多新产业新业态。完善测绘地理信息安全保密管理机制。夯实调查确权基础作用。有序推动张家港、盐铁塘等一批市级跨区域河流确权登记，探索登记成果在自然资源资产权益行使等方面的应用。以太湖生态岛、苏州历史城区为监测范围，高质量完成区域特色自然与人文资源调查部级试点。扎实开展日常变更和年度变更，逐步实现调查监测数据在不同部门、不同条线间的共享应用。
五是坚持依法行政、以人为本互促共进，争当自然为民先锋。健全法治工作机制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持续拓宽普法渠道，更加注重以案释法，提升法治资规宣传实效。加强法治机构和队伍建设，充分发挥法律顾问“外脑”作用，规范执行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。严格落实征地区片价、生态保护修复规划等重大行政决策程序，有序推进各类规范性文件立改废释。认真完成市人大、市政府年度立法计划及“两会”建议提案办理工作。强化执法监管质效。统筹推进历年督察反馈问题整改，严格耕地用途管制，落实“动土必问、动土必巡”机制，督促板块在涉土项目开工前必问自然资源部门意见。制定出台土地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细则和基准，推动行政执法更加精准、规范。发挥“行刑衔接”“综合查一次”“检源行”等外部监管机制作用，形成执法监管合力，共同防范新增问题发生。切实维护合法权益。统筹开展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和全市国有资产清查利用，深入推进国有资产补办证工作。全面深化不动产登记“全程网办”，持续做好跨省通办、带押过户、跨权属登记、交房（地）即发证等便民利企服务。探索不动产登记不对应审核，实现“随机派件、全域通办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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